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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出台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9月起施行

医疗纠纷处置将有规可循

处理医疗纠纷，河南今后将更加规范统一，有据可依！日
前，省政府颁发政府令：《河南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出台，
将为河南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处置提供明确依据。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宋迎迎

《办法》分为总则、医疗纠纷
预防、医疗纠纷处理、医疗责任
保险、法律责任、附则等 6章 49
条。

其中，《办法》中提出，各地
根据需要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
纷，不得收取费用。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按照财政、
司法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
行。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在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内设立警务室，
查处、打击侵害患者和医务人员
合法权益以及扰乱医疗秩序等
违法犯罪行为。

《办法》中明确提出：全社会
应当尊重医务人员，加强对医务
人员的人文关怀，支持医务人员
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
碍、干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依法履行职责，医务人员人格尊
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医患双
方应当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共
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
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
强人文关怀；医务人员不得违反
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患
者有权查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
院志、体温单等。就如何预防医
疗纠纷，《办法》对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及患者均提出了要求。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
疗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关
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隐
私；因病施治，合理治疗；开展手
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等具有较
高医疗风险的诊疗活动，应当提
前预备应对方案，主动防范突发
风险；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并妥善
保管病历资料，因紧急抢救未能
及时填写病历的，应当在抢救结
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
明等。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不得

有下列行为：超出执业范围实施
医疗行为；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
必要的检查；违法违规使用诊疗
技术、药物或者医疗器械；隐瞒、
误导或者夸大病情；篡改、伪造、
隐匿、损毁病历资料；收受患者或
者其近亲属财物等。并明确，如
有这些行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办法》中提到，医疗机构参
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费用按照
规定计入医疗成本，医疗机构不
得因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提高现有
医疗收费标准或者变相增加患者
负担。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
应当依照相关规定以及保险合
同约定，及时向医疗责任保险承
保机构报案，并如实提供有关情
况。

患者要遵守医疗机构管理制
度和医疗秩序，尊重医务人员；如
实陈述病情病史，配合医务人员进
行检查、诊疗和护理，并按照规定
签署相关书面材料；按照规定支付
医疗费用；配合医疗机构根据病情
要求其转诊或者出院的安排；不得
强行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作出超出其救治能力和执业范围
的医疗行为；对医疗行为有异议
的，依法表达意见和诉求；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需要接受隔离治
疗、医学观察等措施的，应当予以
配合。

同时，《办法》还明确，患者有权
查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
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
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
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
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以及
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属
于病历的全部资料。

《办法》提出，发生医疗纠纷，医
患双方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双
方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申请行
政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

此外，《办法》中还提到，医患双
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在医
疗机构内殴打医务人员或者故意伤
害医务人员身体、故意损毁公私财
物；在医疗机构私设灵堂、摆放花
圈、焚烧纸钱、悬挂横幅、堵塞大门
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医疗秩序；在
医疗机构的病房、抢救室、重症监护
室等场所及医疗机构的公共开放区
域违规停放尸体，影响医疗秩序；非
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或者爆
炸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危险

物品进入医疗机构；以不准离开工
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
身自由；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
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针对
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
行为，或者以受他人委托处理医疗
纠纷为名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等行为。

医患双方选择协商解决医疗纠
纷的，具体咋办？《办法》细化了协商
的“细节”。比如：协商时不得影响
正常医疗秩序；人数较多的，应当推
举代表进行协商，每方代表人数不
超过5人；协商确定赔付金额应当以
事实为依据，防止畸高或者畸低；对
分歧较大或者索赔数额较高的医疗
纠纷，鼓励通过人民调解的途径解
决。

五种途径进行医疗纠纷处理

《办法》中对法律责任进行了明
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列
情形之一，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
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对有关医务
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执业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具体行为包括：未按规定制定
和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未
按规定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
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开展具有

较高医疗风险的诊疗活动，未提前
预备应对方案防范突发风险；未按
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或者未按
规定补记抢救病历；拒绝为患者提
供查阅、复制病历资料服务；未建立
投诉接待制度、明确投诉管理部门
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未按规定
封存、保管、启封病历资料和现场实
物；未按规定向卫生健康部门报告
重大医疗纠纷等。

同时规定，如有扰乱正常医疗
秩序，损坏公私财物，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按规定告知患者最高罚5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医务部主任王海峰表示，《办法》
的出台，为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处
置提供了明确依据：“各地根据需
要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不收费，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让我们有法可依，原来我们都说不
得做什么，最后由谁来管、谁来处
理这些，做了细化。加强相关的责
任部门去做什么，包括公安机关维
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二级以上医
院设置警务室等，形成全社会尊重
医务人员、支持医务人员工作，保

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运行。同
时，《办法》规定了医院的权责和病
人的权责，加强医务人员的行为规
范、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保护患者，
让我们更加依法执业，让患者有法
可依。”

河南予瑞律师事务所李华阳律
师表示，《办法》为医患双方处理纠
纷提供了明确指导路径：“发生纠
纷，理性处理，依法处理。双方可以
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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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有权查阅病历的全部资料

医患双方处理纠纷 有了明确指导路径
■专家解读

各地根据需要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不必要检查等7类行为

医疗纠纷预防，要以患者为中心


